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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加强我市企业规模性裁减人员

监管工作的通知
渝劳社办发〔2008〕29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实施《劳动合同法》，指导和规范用人单位依

法裁减人员，加强对企业规模性裁减人员行为的监督管理，根据

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对我市企业

实行规模性裁减人员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，可引导企业通过与

工会或者职工平等协商的办法，采取适当缩短工时、降低工资、

协商中止履行劳动合同等措施稳定就业，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

定，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减人员。

二、企业进行规模性裁减人员的，应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，听取工会

或者职工的意见；

（二）提出裁减人员方案，内容包括：被裁减人员范围、数

量及名单，裁减时间，实施步骤及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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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前十五日向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）劳动保障局报告裁

减人员方案；

（四）由企业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，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

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，出具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证明

书。凡不能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妥善解决拖欠

劳动者劳动报酬的，不得裁减人员。

三、企业裁减人员时，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：

（一）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；

（二）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；

（三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，有需要抚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

人的。

四、企业不得裁减下列人员：

（一）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

健康检查，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；

（二）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

分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（三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，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；

（四）女职工在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的；

（五）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，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

五年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3 -

五、企业从裁减人员之日起，六个月内需要重新招用人员的，

应当通知被裁减人员，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人员。

六、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收到企业的裁减

人员报告后，首先应登记备案,并依法审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审查企业裁减人员方案是否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一条规定的程序，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，

并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；

（二）审查企业裁减人员中是否有不得裁减人员；

（三）审查企业是否有拖欠裁减人员工资的情况

（四）审查企业支付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是否合法。

经审查，如发现企业裁减人员报告有不合法的或有异议的，

要向企业出具审查意见书，提出整改意见，待企业依照法律规定

完善了相关法律程序和裁减人员符合法律规定后，再向当地劳动

保障行政部门重新报告。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指导企业妥善做好

裁减人员的相关工作，及时为企业提供各项劳动保障服务，保证

企业裁减人员的平稳进行，切实维护被裁减人员的合法权益。

七、对企业从业人员在 500 人以上，2000 人以下，一次性

裁减人员超过 10%的，企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上，一次性裁减

人员超过 200 人的，要立即向当地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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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八日


